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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上平安浙江网（http://www.pazjw.gov.cn/）首页

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

码也相符

中奖注数

0

0

11

64

867

16251

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5123.5365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2月20日

第2017019期 投注总额：714632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9 0 6 2 8 5 鼠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7044期 投注总额：596496元

02 05 06 13 14

奖池累计60.9135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2月20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124

4690

奖金

0元

1642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7044期

浙江销售2130130元，返奖额1232445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2月20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3825762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5695元

浙江中奖注数

955

0

135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8 6 1

福彩七乐彩
第2017019期 投注总额：6672660元

基本号(● ) 特别号(★)

中奖号码: 25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

中奖注数

0注

9注

205注

616注

6233注

11015注

73193注

奖金

0元/注

26207元/注

2301元/注

200元/注

5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奖池累计金额165.1046万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7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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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浙0102民初119号
金永贵:本院受理深圳市赢时通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杭州上城分公司诉你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1号

庄千吴、梁燕琴、洪辉眉:本院受理杭州至盛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2号

李卫新、杨菊梅、李纪宏:本院受理杭州至盛汽车销
售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23号

卢静、谢建辉:本院受理杭州至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下午14时15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1002号之二

冯国兴、潘建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嘉德担保有限公
司诉被告冯国兴、潘建勇追偿权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9民初
1100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9525号
曹静波、曹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柯桂山、郑卫

洋、洪杰杨诉被告陈锡波、曹静波、曹婷居间合同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诉讼文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的规
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原告举证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你们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本案定
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天（遇法定节假日顺延），8时50
分在本院第十三号法庭，你们无正当理由未当庭的，本院
依法审理。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5民初3507号

徐东海：本院受理原告汤宏锋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05民初3507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4308号

程刚、郑姣、杨永明、王赛萍、忻汉位、宁波江北豪丰
钢材有限公司、宁波象丰钢材销售有限公司、宁波汉丰钢
铁销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程刚、郑姣、杨永明、王赛萍、忻汉
位、宁波江北豪丰钢材有限公司、宁波象丰钢材销售有限
公司、宁波汉丰钢铁销售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诉讼请求变
更申请书、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保
全裁定书、财产保
全告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
令状式告知书等
（本案可能适用令
状式裁判文书或
简式裁判文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答
辩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案决定
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德艺、周亚
珠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5月23日08时45
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065号

温岭市康翔机械有限公司、朱永康、黄丽君：本院受
理原告仲利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们融资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
书告知书、（保全）民事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书、变更
诉讼请求申请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等相关法律文书（本案可能适用简式裁判文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15日内。本案决
定由审判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朱文莉、
刘琴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17年05月24日下午15时45
分在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4026号

宁波天海它山实业有限公司、彭建国：本院受理原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江东支行与被告你们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2016）浙0204民初0402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5354号

郑敏、王女贞、浙江普达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郑
敏、王女贞、浙江普达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产保全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本案可能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案决定由审
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郭文煌、张志君组
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5月23日14时45分在

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7532号
应曼丽、钱志红、应曼一、袁丽、应曼二、龚双喜、宁波

市鄞州拓威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应曼丽、钱志红、应曼一、
袁丽、应曼二、龚双喜、宁波市鄞州拓威服饰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保全裁定书、财
产保全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令状式告知书等
（本案可能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或简式裁判文书）。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30日内。本案
决定由审判员陈露露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郭文煌、
张志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17年5月23日14时
15分在第八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公

告

根据《司法部关于任命张亚等 148 人为公证员的决定》（司发通
〔2017〕7号），我省杭州市国立公证处孙硕，杭州市钱塘公证处王耀宗，
淳安县公证处管宏琴，建德市公证处姜群娣，宁波市天一公证处刘波、
余婧，宁波市信业公证处姚琪，温州市东南公证处潘玉成，温州市浙南
公证处胡莹莹、周君君、潘坚，瑞安市公证处夏恒炜、朱小云，乐清市公
证处杨寒琪、万阿微，绍兴市国信公证处丁吉玲，绍兴市柯桥公证处章
萍萍、王丽莉，诸暨市公证处陈银环，湖州市华信公证处王旭，安吉县公
证处王春一，嘉兴市誉天公证处周陈洁、仲琪，桐乡市公证处吴建强，平
湖市公证处陆小燕，东阳市公证处陈军君，浦江县公证处金德律，衢州
市华夏公证处方倩，台州市商都公证处倪优伶，三门县公证处吴鹏娇、
葛婉婉，庆元县公证处吴子平、吴琳芳，舟山市方正公证处周凤燕等35
人已于2017年1月24日被司法部任命为公证员。

特此公告。
浙江省司法厅

2017年2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2017年批量转让不良资产之舟山地区资产包的处置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对所持有的2017年批量转让不良资产之舟山地区资产包

（编号：COAMC-浙2017-舟山001）进行处置，特发布此公告。
本资产包总金额为11534.26万元，包含债权5户，涉及本金9854.72万元，利息1679.54万元。具体情况见下表（单位：

万元）：

序号

1

2

3

4

5

资产包名称

杭州银行2014-01包

杭州银行2014-01包

杭州银行2014-01包

杭州银行2014-01包

中国银行浙江省分行
2014-3包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鑫光船舶配件制
造有限公司

舟山市海天船舶工程
有限公司

浙江永业重工装备有
限公司

浙江蛟龙集团有限公
司

浙江晨业船舶制造有
限公司

债权本金余额（截至
2017年1月13日）

496.55

852.56

3000.00

1680.61

3825.00

9854.72

债权利息（截至
债权接收日）

129.66

280.16

446.24

272.84

550.64

1679.54

借款人状态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停业

抵质押物情况

无

无

舟山市定海区北蝉新港区块的土地和房产，厂房建筑面积15299.66㎡，
土地面积33880平方米；机器设备（空置）

海区紫竹公寓10号的房产，建筑面积275平方米；（正常使用）

无

保证人情况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500万）、俞芝金（500万）、来文光（500万）

岱山县信用担保有限公司（990万）、陈凤先（990万）、钱昌军（990万）、李英芳
（990万）、金先明（990万）

浙江中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3000万）、张永庆（3000万）、顾丹丹（3000万）

郑志龙（2670万）、舟山市定海永存船舶修造有限公司（840万）、浙江晨业船舶制
造有限公司（3240万）、浙江海通港航工程有限责任公司（700万）；

浙江海通港航工程有限公司、郑志龙、浙江蛟龙集团有限公司

诉讼状态

破产

破产

执行中

执行中

未诉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我办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办
可能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资产包内的项目和处置方案作适当调整。如有调
整，调整结果将按照有关规定履行告知义务。

如需了解有关本次交易资产包内每项资产的详细情况 请登录中国东方资
产管理公司对外网站www.coamc.com.cn 查询,或与交易联系人接洽。

本资产包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
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
对象不得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

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
者均可提出征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
日内。

联系人：陈经理
联系电话：0571-86994787
电子邮件：chenchao@coamc.com.cn
通讯地址：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0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监察审计部）
0571－87163165（我办纪检监察部门）
同时，我办近期拟批量对外转让浙江其他地区的不良资产包，将陆续于

2017年2月20日至2017年2月22日在浙江法制报刊登公告，请有受让意向者
关注相关公告并与我办联系。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7年2月22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紫瑞电子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
止2017年1月31日，浙江紫瑞电子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余额为3337.18万元，利息460.76万元，本息合
计3797.94万元。该户债权由浙江兴达电子线缆有限公司、浙江虹达电子有限公司、浙江海普电器科
技有限公司、胡纪尧、徐桂芬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浙江紫瑞电子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石帆镇朴
湖工业区厂房（用途工业，土地面积3802.40平方米，建筑面积4585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
上述债权的交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
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赖方庆
联系电话：15658828636 0577-88108505
电子邮件：laifangq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永嘉县华驰服饰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

截止2017年1月31日，永嘉县华驰服饰有限公司债权本金余额为2193.05万元，利息296.18万元，本
息合计2489.23万元。该户债权由浙江卡里法特服饰有限公司、潘旭聪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并由温
州雅骏服饰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永嘉县桥下镇西湾山茶场工业土地（面积16548.00平方米）、永嘉县
华驰服饰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永嘉县桥下镇小京岙工业区工业房产（房产面积：4177.12平方米，土
地面积：1631.40平方米）以及郑贤先、郑兰燕名下的位于温州市鹿城区府前街银龙大楼406室房产
（建筑面积152.38平方米）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上述债权的交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
具备相应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
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
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赖方庆 联系电话：15658828636 0577-88108505
电子邮件：laifangqi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资产处置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现面向各资产管理公
司及社会投资者公开转让宁波北斗科技有限公司1户本金
为人民币2938.10万元（截至2017年2月16日）的贷款债权
及其相关权益，请有意向参与上述贷款债权转让活动的投
资者于2017年2月27日前以书面形式回复我行。

特此公告。
联系人：胡女士
联系电话：0574-87972681
联系地址：宁波市江东区和济街181号国际金融中心

北区B座19楼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

2017年2月22日

债权转让公告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
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弃
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

关证明材料到市社会福利院认领，逾期未认领的
我局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处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7年2月22日

某女婴，2012 年 6 月 5 日出生，
2012年6月25日凌晨，发现被遗弃在
建德市大同镇万兴村万年 97 号家门
口。该弃婴随身附出生年月纸条。

绍兴市天桥纺织有限公司：
我委已对你单位职工周作鹏提出的工

伤等级鉴定申请作出鉴定结论，2017年1月
22日经我委医疗卫生专家组鉴定，周作鹏
职工劳动功能障碍程度为玖级。因邮寄拒
收，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绍市劳工鉴
22号〕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我委（绍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4楼115窗口）领取劳动能力鉴定结论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绍兴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
2017年2月22日

送达公告

本报于 2016 年 10 月 20 日
第 10 版下发刊登的落款为“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
处”的债权转让通知书中，其中

“转让方已将其对浙江捷众进出
口 有 限 公 司 的 ，本 金 余 额 为
15772176.61元及所含的相应利
息的债权及其从权利依法转让
给受让方”应为“转让方已将其
对浙江基尔通讯科技有限公司
的，本金余额为 28984535.27 元
及所含的相应利息的债权及其
从权利依法转让给受让方”，特
此更正。

更正公告


